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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物协〔2021〕18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内

电动车安全管理的警示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近期，成都市某小区发生电动车爆炸事故，造成 5 人不

同程度受伤，为我区电动车安全管理再次敲响了警钟。为从

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，持续筑牢安全发展基础，减少此

类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公安部关

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知》规定，切实做

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电动车安全管理工作，警示通知如下：

一、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专项整治。

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在物业管理区域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违

规停放充电行为专项整治，加强消防通道、走道、楼梯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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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出口、定点停放区域以及定点停放区域的充电线路、装

置进行巡查，建立巡查台账。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安装运营单

位等相关部门，并做好区域防患警戒隔离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服务行为。各物

业服务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非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的管理，

按规范设置充电设施，加强消防安全检查，依法合理计收相

关费用，为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电动自行车停

放和充电服务。鼓励物业服务企业采用科学技术手段，加强

电动车停放充电管控。

三、组织发动业主齐抓共管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充分发

动广大业主，引导广大业主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

全管理规定，坚决抵制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行为。对

在共用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

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并组织清理；对拒

不清理的，要及时向所在社区、消防救援机构或者公安派出

所报告，并保留证据。

四、各物业管理区域要通过业主大会（未成立业主大会

的通过公示）建立强制管理制度。严禁各类电动自行车进梯

（含电梯）、上楼、入户；对于未设单元门禁的物业管理区

域要公开禁止规定，并强调不按规定自行将电动自行车辆进

梯、上楼、入户的业主，要对所有不良后果负全部责任，做

到家喻户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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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电

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引发火灾的防范常识宣传和典型火灾案

例警示教育，在单元楼道、电梯内、安全出口等醒目位置张

贴规范停放充电的警示标语、宣传海报、违规行为举报电话

等，引导业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，并按要求停放电动自行车

和为电动自行车充电。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开展电动自行车违

规停放充电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等，请及时

报我会。

2021 年 5 月 19 日


